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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或相應設備，未將志工基本資料、接受教育訓練情形、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及提供志願服

務時數登載至系統，系統資料有欠完整，致該部仍未能運用該系統統計全國推動志願服務相關

成果，而須於每年底函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市縣政府以人工統計方式填復調查表，影響

統計數據之正確性及時效性，經函請衛福部檢討改善，以提升志願服務之品質及管理成效。據

復：將督請各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督促志願服務運用單位落實志工教育訓練，及確實

辦理志工意外事故保險投保作業；另將擴充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功能提升使用便利性，並將

志工資料建檔情形納入社會福利績效考核指標，以促請地方政府輔導民間團體完整登載志工服

務資訊。 

（3） 衛生福利部推動時間銀行多元培力精進補助計畫，惟受補助案件

間有執行項目以兌換研習訓練課程為主、服務多而提領少，或尚乏跨域服務交換規

劃，與計畫推動目的有間，且有部分執行結果未達預期目標等情事，允宜研議精進

時間銀行運作模式，以強化社區互惠網絡。 

時間銀行（Time Bank）之概念源自日本及美國，由服務者儲存服務時數，於需要時提領服

務，達成個人生命週期或世代間資源移轉與互助。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為發展因地制宜之

多元服務交換模式及互助網絡，透過導入時間銀行機制，發展社區居民日常生活所需服務項目，

於108年 7月 17日訂定「時間銀行多元培力推動計畫」（112年度更名為時間銀行多元培力精進補

助計畫，下稱時間銀行計畫），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發展時間銀行，復於

111 年度將該計畫納入「因應超高齡社會對策方案（112-115 年）」辦理。據衛福部 112 年度時間

銀行計畫所列，補助重點項目包含建立多元服務、跨域服務交換規劃、引導民眾投入社區網絡等

項，又各申請單位須於申請計畫書具體說明預期效益評估，包含預計召募會員人數、服務交換標

的、交換機制等項目，並於成果報告揭露預期效益目標之達成情形。復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於該會網站刊載「建構科技時間銀行，儲蓄社會互助能量」一文指出，我國時間銀行普遍面臨大

量「儲存」而少量「提領」之單向式服務現象，與既有志工制度難以明確區隔，且只能侷限在小

範圍區域推行，無法發揮更大互助效益等。經查衛福部 112 年度計核定補助國立中正大學等 16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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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銀行計畫，總經費 713 萬餘元，實際執行 15 案、金額 609 萬餘元。執行結果，部分單位於申

請計畫書所列提供之服務及交換項目，除參與會員間利用自身技能、經驗及專業知識交換服務

外，尚包含媒合長者關懷陪伴服務等多元項目，惟成果報告所列實際之服務交換多僅呈現參與會員

利用存入時數，兌換承辦時間銀行計畫單位辦理之社區課程或研習訓練課程為主，長者陪伴照顧等

服務尚寡，並存有服務多而提領少、未敘明服務時數提領情形，或未提及有關不同類型之社區交流

合作、連結拓展不同類型場域之服務交換規劃與執行情形，與時間銀行計畫所列，以社區互信、互

助為基礎，發展社區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多元化服務項目之目標有間。另各受補助單位 112 年度成

果報告中，計有 11 案部分項目實際執行成果未達申請計畫書所列之效益評估目標、6 案未於成果

報告敘明部分項目之目標達成情形、7 案成果報告所列部分項目之預期效益目標與申請計畫書所

列有間等情事。經函請衛福部通盤檢討時間銀行之服務項目及服務時數之儲存、提領機制，並妥為

揭露執行情形，以精進時間銀行運作模式，強化社區互惠網絡。據復：將督促受補助單位逐年降低

以兌換研習訓練課程作為交換標的之情形，並請受補助單位就服務交換機制提出策進方案，確實敘

明服務交換成果，及鼓勵已建立穩定交換模式之團體執行跨域服務交換；另持續督促各受補助單位

強化計畫執行成果表達，以呈現績效達成情形，並作為下一年度核定補助款額度之參考。 

（4） 衛生福利部為減輕家庭照顧者照顧負荷，推動多元支持措施，惟

尚有部分高風險個案未能適時被發掘並提供服務，到宅照顧技巧指導等服務使用情

形亦待提升，且家照據點分布不均及服務量能有限，允宜研謀改善，以維護家庭照

顧者身心健康。 

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鑑於高齡社會對於長期照顧需求日益增長，許多家庭面臨失能長

者之照顧責任，為減輕家庭照顧者照顧壓力及負荷，於長期照顧服務法將家庭照顧者納為服務對

象，自 107 年度起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創新型計畫（下稱家照計畫），透過市

縣政府結合轄內在地家庭照顧者服務單位共同推展相關服務資源，提升家庭照顧者支持性服務量

能。112 年度長照服務發展基金編列家照計畫預算數 2 億 6,954 萬餘元，實現數 2 億 1,556 萬餘

元。經查相關業務推動情形，核有下列事項： 


